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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张佳彦 联系电话： 34027018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二)其他资金：

区侨联按侨界人士元宵活动、敬老节活动、夏送清凉活动各时间节点，对全区归侨侨眷进行慰问活动。

按时完成侨界人士元宵活动、敬老节活动、夏送清凉活动，对空巢独居、生活困难的归侨侨
眷重点人士全部走访到位，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归侨侨眷。

按时完成侨界人士元宵活动、敬老节活动、夏送清凉活动，对空巢独居、生活困难的归侨侨
眷重点人士全部走访到位，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归侨侨眷。

        1.上级财政拨款：

        2.本级财政安排：

        3.下级财政配套：

本项目为区侨联2018年度节庆慰问、活动经费，包括侨界人士元宵活动、敬老节活动、夏送
清凉活动的相关费用。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九次全国归侨侨眷代
表大会精神，韩正书记就推进中央加强侨联工作意见在上海的贯彻落实作出重要批示，中共
中央办公厅、市委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侨联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必要性: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九次全国归侨侨眷代
表大会精神，韩正书记就推进中央加强侨联工作意见在上海的贯彻落实作出重要批示，中共
中央办公厅、市委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侨联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可行性:以《侨益法》为行政依据，以基层侨联组织为抓手，制定我区开展侨联工作的计
划，形成我区侨联工作的项目，在市侨联指导下，在区委领导下，实施各项工作。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0

二、当年预算：

     （一）财政拨款：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19   年）

节庆慰问、活动经费

一次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彭炜林

     起始日期：               2019-01-01         结束日期：                      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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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目标

三级目标

全区侨界人士

为侨服务

全年

提高归侨侨眷
参与度

凝聚归侨侨眷

长效管理制度
建设

绩效目标的合
理性

项目立项的规
范性

立项依据的充
分性

侨界人士满意
度

明细
金额

依据 数量

8000.00 2.00

38000.00 190.00

7500.00 30.00

36000.00 20.00

32500.00 20.00

金额合计 ---- ----

项目
构成
分解

---- ---- ----

节庆慰问、活动经费侨界人士元宵联谊活动 活动费 1625.00 年度项目

节庆慰问、活动经费退休归侨侨眷敬老节联谊活动 活动费 1800.00 年度项目

节庆慰问、活动经费早期老归侨“侨爱心”工作早期老归侨体检补助费用 250.00 年度项目

节庆慰问、活动经费 夏送清凉活动 食品、慰问品 200.00 年度项目

依据 备注

节庆慰问、活动经费早期老归侨“侨爱心”工作早期老归侨疗休养活动 4000.00 年度项目

影响
力目
标

绩效
目标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项目明细 单价

充分

立项决策

≥90满意度

完善长效管理

合理

规范

产出
目标

≥80

≥80

社会效益
效果
目标

≥90质量

=100时效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100数量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19  年）

项目名称： 节庆慰问、活动经费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
成

主体
活动
(作业
、任
务）
和对
应产
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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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项目管理制度

预算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19   年）

项目名称：节庆慰问、活动经费

制度保障 文件名称 具体措施 保障阶段


